
— 1—

泰州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
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预防控制组
等级 编号 泰肺炎预防〔2020〕５号

关于做好入泰返泰申报人员统一健康管理

的紧急通知

各市（区）卫生健康委，泰州医药高新区卫生局，市疾病预防控

制中心: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和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，有效管

控每一位入泰返泰人员，把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关口，根据市应对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转发省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进入江

苏人员全面实行健康状况主动申报制度的紧急通知》精神，现对

卫生健康部门做好入泰返泰申报人员统一健康管理提出如下要

求：

一、做好信息推送

入泰返泰人员信息统一由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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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规定程序从省平台下载推送各市（区），

对通过平台申报体温异常、有症状人员及时推送各市（区），各

市（区）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管理，严格保护患者隐私，及时将

人员信息分送到各乡镇（街道）。

二、实行分类管理

各乡镇（街道）收到人员信息后，立即安排社区工作人员、

警察、网格员、医务人员对申报人员进行追踪核查，并根据核查

结果分类进行健康管理。

1．有湖北和浙江温州等重点疫区居住史、旅行史，或有来

自湖北、浙江温州等重点疫区人员接触史，或有确诊、疑似病例

接触史，但无发热等临床症状的人员，实行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

14天。

2．无湖北和浙江温州等重点疫区居住史、旅行史，无与来

自湖北、浙江温州等重点疫区人员接触史，无确诊、疑似病例接

触史，但有发热等临床症状的人员，督促其至发热门诊就诊。

3．有湖北和浙江温州等重点疫区居住史、旅行史，或有来

自湖北、浙江温州等重点疫区人员接触史，或有确诊、疑似病例

接触史，且有发热等临床症状的人员，由 120转运至定点医疗机

构留验筛查。

三、对被居家隔离对象的要求

1．自觉隔离观察 14天，不外出活动。如果必须外出，须经

实施医学观察的管理人员批准，外出时要佩戴一次性外科口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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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；

2．观察期间应尽可能不与共同居住人员接触，如确有必要

应佩戴一次性外科口罩；

3．每日上午和下午各测量体温至少一次，同时密切观察自

身是否出现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或其他相关症状（如乏力、头

痛和胃肠道症状等），每日 2次通过省平台进行健康状况申报；

4．考虑到母乳对婴儿的好处，以及母乳在其它呼吸道病毒

传染中微乎其微的作用，哺乳期母亲可以继续母乳喂养；

5．观察期间如出现发热、呼吸道感染或其他不适症状的，

应及时与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管理人员联系，由管理责任人

向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，由 120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疗机

构诊治。

四、对观察管理人员的要求

居家观察人员由居住地社区居（村）委会（以下称“管理单

位”）负责安排或指派管理人员，并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，属地

疾控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指导。

1．给医学观察者开具“实施医学观察告知书（居家隔离告知

书）”，并进行登记管理及信息报送；

2．对隔离医学观察对象每日早晚 2次进行体温检测及健康

询问并填写“医学观察登记表”；

3．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医学观察期间出现发热、咳嗽、气促

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其他身体不适，包括腹泻、慢性病发作




